
臺南市 107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 

「漫步台江~鎮海 GO HAPPY」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  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度補助國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。 

  二、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。 

  三、臺南市 107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總體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  一、配合教育部推動海洋教育之學習與推廣政策，提升校園海洋教育參與率。 

  二、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、培養學生跨域思考及帶得走的能力。 

  三、結合學校及社區本土資源，認識台江國家公園環境生態與史蹟文化。 

叁、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關連性 

  ㄧ、海洋教育核心素養 

    海 A1能從海洋探索與休閒中，建立合宜的人生觀，探尋生命意義，並不斷精進，

追求至善。 

    海 B3能欣賞、創作有關海洋的藝術與文化，體會海洋藝術文化之美，豐富美感體

驗，分享美善事物。 

    海 C3能從海洋文化與信仰中，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，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，

發展出世界和平的胸懷。 

  二、學習主題：海洋文化 

  三、實質內涵： 

    海 E7閱讀、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故事。 

        海 E8了解海洋民俗活動、宗教信信仰與生活的關係。 

        海 E9透過肢體、聲音圖像及透過肢體、聲音圖像及道具等，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

藝術表現。 
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伍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安南區鎮海國民小學 

陸、活動日期：第一梯次：108年 2月 15日(五) 

                第二梯次：108年 2月 23日(六) 

                第三梯次：108年 2月 26日(二) 

                共三梯次，每梯次為一日課程。 

柒、參加人員 

  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及國小三~六年級師生，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，每梯次上限 35

人(需含相關領域教師三名以內，採互動方式討論，以利融入在地化海洋教育教學情境設

計))，三梯次共計 105人，額滿為限。 



捌、交通方式：派遊覽車到校接送 

玖、實施方式 

  一、活動內容：如課程表。 

  二、費用：補助車資，便當(可代訂)及保險請自理。 

    三、實施步驟：台江國家公園之台江生態園區為主題課程，以學校為單位報名(不受理

個人報名，請務必由老師帶隊前往)，參加學生以弱勢家庭者優先錄取。 

拾、報名方式 

  一、請填妥附件一報名表後，由學校傳真(06-2840213)報名，傳真後請主動確認承辦

單位是否確實收件；以利後續作業，本校將電話通知錄取。 

  二、聯絡人：鎮海國小教導處陳儀芳主任 E-mail：zenpepper@gmail.com 

        電話：06-2841700#802  網路電話：72010  傳真：06-2840213 

拾壹、課程表與課程特色 

一、 課程表 

項次 時間 課程名稱 

一 08:00-08:25 相見歡 

二 08:30-08:55 悠遊綠色隧道 

三 09:00-09:45 大眾廟知多少 

四 09:45-10:30 
四草砲台-鎮海城 

五 10:30-12:00 
海洋藝品 DIY 

午間 12:00-13:20 
午餐、休息 

六 13:30-16:00 
台江濕地學校課程~濕地冒險王 

七 16:00～ 
賦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臺南市 107年度海洋教育「漫步台江~鎮海 GO HAPPY」活動報名表 

計畫名稱 漫步台江~鎮海GO HAPPY 

申請學校  申請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聯絡人姓名  職稱 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帶隊師長姓名 
 帶隊師長 

聯絡電話 
 

參與年級 
□三年級   □四年級  

□五年級   □六年級 
參與人數 

學生（       ）人 

教師（       ）人 

午餐 
□需鎮海國小代訂便當（數量：＿＿＿個） 

□午餐自理 

預估到校 

日期 

請勾選可參加日期或依順位排序 

（ ）108年2月15日 

（ ）108年2月23日 

（ ）108年2月26日 

與校內海洋教育

課程結合相關性

分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 

一、請填妥附件一報名表後，由學校傳真(06-2840213)報名，傳真後請主

動確認承辦單位是否確實收件；以利後續作業，本校將電話通知錄取。 

二、聯絡人：鎮海國小教導處陳儀芳主任 E-mail：tn874244@tn.edu.tw 

    電話：06-2841700#802  網路電話：72010  傳真：06-2840213 

三、請以學校為單位報名(不受理個人報名)，為顧及活動品質，請務必由

師長帶隊，並協助維持秩序。 

四、請於活動結束後兩週內電郵或郵寄送活動照片電子檔15張至本校。 

 


